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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1家整改 首府不少停车场还在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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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记者高
志华）

2月9日，本报刊发

通讯《首府这些停车场仍

在乱收费！》， 报道见报后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记者在第一时间多次与呼

和浩特市价格监督检查局

取得联系， 希望得到该局

重视， 对群众反映的停车

场乱收费给予查处。2月20

日， 记者再次对报道过的

停车场进行了走访， 发现

这些停车场除鄂尔多斯大

街与呼伦贝尔南路交会处

东南角的停车场改为按二

类地区收费标准收费外，

其他几个停车场仍维持原

来收费标准。

2月20日10时35分，记

者来到玉泉区观音庙前的

收费停车场。 工作人员给

记者的车发放了临时计时

卡， 停车场仍没有按规定

张贴收费许可证。 记者在

停车过程中， 发现这个停

车场立着停车收费标准的

牌子，但是每增加1小时收

费多少已经被涂抹。 小型

车收费上限15元。11时40

分，记者从停车场出来后，

工作人员向记者收取了4

元的停车费。 记者从索要

的发票上得知， 这家收费

停车场的所有者为玉泉区

赵文俊停车服务部。

11时54分， 记者又来

到鄂尔多斯大街与呼伦贝

尔南路交会处东南角的停

车场。13时03分， 记者离

开， 停车场收取停车费3

元。 但是停车场收费亭前

的收费标准公示牌上每增

加1小时收费多少仍被涂

抹。小型车收费上限15元。

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发现

晋泽莜面、 新雅轩两家饭

店的门前的停车位仍用大

的矿泉水瓶占着。 在锡林

南路恩和大厦门前的停车

场， 仍立着呼和浩特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监制的

一类收费标准牌（此地区

为二类地区）。

13时15分， 记者来到

金桥开发区鸿都大厦前的

收费停车场。按照规定，这

里应该是二类停车场，第1

小时收费2元， 每增加1小

时增收1元。14时30分，记

者驱车离开停车场， 工作

人员向记者收了4元，记者

索要了发票。 从发票上可

以看到， 该停车场的收费

单位是呼和浩特市浩腾停

车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采访中， 一位在观音

庙停车场停车的司机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上次本报

的报道他也看到了，并且

记得即停即走通道的停

车场，停车15分钟以内不

收费。经营者应当在停车

场显著位置公示停车服

务内容、收费标准、收费

依据及监督电话……二

类地区， 小型车1小时内

（含1小时）收费2元，每增

加1小时增收1元， 最高上

限10元。“但是这些规定很

多停车场都没有执行，停

车场所公示的收费标准明

显与文件不符。可以说，执

法人员开着车， 到停车场

走一圈， 看一看这些停车

场所公示的收费标准牌就

能发现他们（停车场）的违

规行为。为什么执法部门

查处起来这么难呢？”这

位司机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早在 2009年 6月 5日起实

施的《呼和浩特市停车场

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违

反有关土地、工商、税务、

物价等规定的，由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

理。停车场管理部门工作

人员违反办法规定，不依

法履行职责、 推诿扯皮、

影响形象的，对直接责任

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那

么，为何这些停车场还敢

违规收费？

2月13日，记者来到呼

和浩特市价格监督检查

局， 综合科的一位负责人

答应给记者联系分管领

导。2月17日、2月20日，记

者两次通过电话联系综合

科的这位负责人， 最后得

到的答复是处理停车场违

规乱收费得需要时间。

新报热线（记者辛
永红）

呼和浩特市兴安

南路与文明路、南二环、包

头大街的交会处， 有一处

丁字路口、两处十字路口。

然而在这3个人流量和车

流量都比较大的路口，却

有两个没有红绿灯， 仅在

兴安南路与南二环交会的

十字路口设有红绿灯。这

仅有的红绿灯也不亮。各

个路口交通秩序较为混

乱。

呼和浩特市的杨先生

家住永泰城住宅小区，每

天骑自行车途经兴安南路

上下班，这3个路口是他和

家人每天出行必经之路。

他告诉记者， 这条路通行

后，比从前省了不少路程，

但是由于红绿灯的原因，

每次经过路口时各个方向

都得看遍了， 才敢小心翼

翼地骑车过去。 高峰期时

三四个方向的车辆和行人

汇集在一起， 很容易造成

交通拥堵， 还有不小的安

全隐患。 尤其在文明路与

兴安南路交会的丁字路

口， 从文明路向北转弯的

机动车根本不正常调头，

而是直接左转行驶到逆向

的非机动车道上与行人逆

向而行。

2月 18日 10时许，记

者骑自行车沿着兴安南

路向南骑行。行至文明路

时，有两辆机动车从文明

路出来后由南向北逆行

而来。记者只得先将自行

车停靠在路边，等机动车

驶过后再继续骑行。在南

二环路口，路口的各个方

向都设有红绿灯架，但是

所有灯架上的红绿灯却

是停工状态。由南向北的

一个红绿灯灯架上3盏灯

“低头”朝着地面，即使在

工作状态也无法起到指

示作用。在兴安南路与包

头大街交会路口，十字路

口没有红绿灯 ，4个方向

的车辆同时移动，来往的

车辆和行人经过时小心

翼翼。十字路口东侧的包

头大街上，路中和路两侧

都停满了各种机动车，俨

然成了一个停车场，给过

往车辆和行人通行造成

了不便。

2月20日，记者向呼和

浩特市交管支队宣传科

反映了此情况。宣传科的

李科长表示，包头大街与

兴安南路十字路口、文明

路与兴安南路的丁字路

口没有红绿灯的情况，支

队下一步将进行调研。兴

安南路与南二环十字路

口的红绿灯是由呼和浩

特市南二环快速路施工

方设置的，目前还没有正

式移交交管支队管理。待

由交管支队管理后， 将完

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方

便市民出行。

开学当天离家出走

16岁女孩3天未归

新报热线（记者周蕾）
“爸妈对不起，我要

离开这个家了……”16岁女孩小欣（化名）离家时留下

这张纸条，3天过去了音信全无。焦急万分的家人通过

各种途径寻找，仍然没有找到。

2月20日，记者采访了小欣的父亲李先生。李先生

说：“我们是甘肃天水人，来包头打工多年，现在稀土

高新区的牡丹花园小区居住。女儿小欣在稀土高新区

第一中学读初二。2月18日，小欣8时离开家，当天是学

校开学报到的日子， 我们以为她一早就去学校报道

了。没想到中午，我接到小欣班主任打来的电话，询问

小欣为什么没来报道？ 我急忙四处联系寻找孩子。回

到家后，我在她的床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爸妈

对不起，我要离开这个家了。别找我，你们也找不到。

我不想去学校，也不是读书的料。对不起，我不能像你

们一样能吃苦，也对不起你们，所以别找我……’”

李先生说，小欣平时不用手机也不上网，从没听

她说过不想上学之类的话，离家前也没发现她有什么

异常，怎么孩子说走就走了？2月19日，家人报了警。警

方通过调取小区附近的监控发现，2月18日8时05分，

小欣离开小区，顺着马路离开。中午11时许，在包头火

车站附近出现过。

小欣的班主任张老师告诉记者，小欣是一个性格

文静乖巧的女孩，也很单纯，学习成绩中等，放假前还

和老师探讨好好学习考高中的事情。没想到今年一开

学孩子就离家出走了。

小欣的父亲李先生说，小欣身高1.6米左右，扎辫

子，上身穿粉色呢子大衣，下身穿牛仔裤，甘肃口音。

离开时孩子身上带着三四百元钱， 没有带身份证，也

没有带多余的衣服等物品。如果有好心人发现小欣或

有任何线索， 请联系李先生， 电话：15540272803或

1517490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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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南路3个路口秩序有点乱

包头大街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

摄影/本报记者辛永红

南二环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

包头大街成了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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